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地环额不罚〔202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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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2026年1月27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我局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标志牌”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证据1：2026年1月27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2026年1月27日 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 张大峰）、调查询问笔录一份（2026年1月27日 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 张大峰），用于证实该企业存在两处废气排放口未按规定设置规范化标志牌的违法行为的事实；
证据2：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人员王祖明、余有文于2026年1月27日制作的现场勘察平面图，用于证实环境违法行为的真实性；
证据3：2026年1月27日由张大峰提供的张大峰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实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张大峰）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4：2026年1月27日由张大峰提供的违法主体营业执照，用于证实违法行为主体的身份；
证据5：现场照片证据、现场调查影像资料，用于证实企业正常经营生产，证实违法行为的真实性；
证据6：2026年1月27日由张大峰提供的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用于证实该企业有两处废气排放口的事实及真实情况；
证据7：2026年1月27日由张大峰提供的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2024年12月31日检测报告，用于证实该企业有两处废气排放口的事实及真实情况；
证据8：2026年2月6日由张大峰提供的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排污许可证正本，用于证实企业系合法持证排污单位，依法应当履行排污许可管理要求，按规定设置排放口规范化标志牌的法定义务；
证据9：2026年2月6日由张大峰提供的整改报告，证实企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你单位的该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并及时改正，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该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塔城地区行政公署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责令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阔克塔斯村农合滴灌带厂相关人员加强环保法律法规学习，提高环保意识，不再出现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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